
法規名稱：行政訴訟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1 年 06 月 22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1年 6月 22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1100052441號令修正公布第 3-1、19

、57、58、66、104、104-1、107、114-1、125、125-1、131～134、146、150、157

、175、176、178-1、194-1、219、227、228、229、230、232、234、237-2～237-4

、237-6、237-9、237-11、237-16、237-26、238、244、249、253、254、256-1、

259、263、266、272、273、275～277、294、300、305～307條條文及第二編第一

章章名、第二章章名；增訂第 15-3、49-1～49-3、98-8、122-1、125-2、143-1、

228-1～228-6、253-1、259-1、261-1、263-1～263-5條條文及第二編第一章第八

節節名、第三編第一章章名、第三編第二章章名；並刪除第 235、235-1、236-1、

236-2、241-1條條文；施行日期，由司法院以命令定之

中華民國 111年 6月 24日司法院院台廳行一字第 1110018286號令發布定自 112年

8月 15日施行

第 3-1 條

本法所稱高等行政法院，指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所稱地方行政

法院，指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第 15-3 條

因原住民、原住民族部落之公法上權利或法律關係涉訟者，除兩造均為原

住民或原住民族部落外，得由為原告之原住民住居所地或經核定部落所在

地之行政法院管轄。

第 19 條

法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

一、有民事訴訟法第三十二條第一款至第六款情形之一。

二、曾在中央或地方機關參與該訴訟事件之行政處分或訴願決定。

三、曾參與該訴訟事件相牽涉之民刑事裁判。

四、曾參與該訴訟事件相牽涉之法官、檢察官或公務員懲戒事件議決或裁

    判。

五、曾參與該訴訟事件之前審裁判。



六、曾參與該訴訟事件再審前之裁判。但其迴避以一次為限。

第 49-1 條

下列各款事件及其程序進行中所生之其他事件，當事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

一、高等行政法院管轄之環境保護、土地爭議之第一審通常訴訟程序事件

    及都市計畫審查程序事件。

二、高等行政法院管轄之通常訴訟程序上訴事件。

三、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之事件。

四、適用通常訴訟程序或都市計畫審查程序之再審事件。

五、適用通常訴訟程序或都市計畫審查程序之聲請重新審理及其再審事件

    。

前項情形，不因訴之減縮、一部撤回、變更或程序誤用而受影響。前項第

一款之事件範圍由司法院以命令定之。

第一項情形，符合下列各款之一者，當事人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一、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

    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二、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前條第

    二項第一款規定之資格。

三、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前條第

    二項第二款規定之資格。

第一項各款事件，非律師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一、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

二、符合前條第二項第一款、第二款或第三款規定。

前二項情形，應於提起或委任時釋明之。

第一項規定，於下列各款事件不適用之：



一、聲請訴訟救助及其抗告。

二、聲請選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三、聲請核定律師酬金。

原告、上訴人、聲請人或抗告人未依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委任訴訟代理人

，或雖依第四項規定委任，行政法院認為不適當者，應先定期間命補正。

逾期未補正，亦未依第四十九條之三為聲請者，應以裁定駁回之。

被告、被上訴人、相對人或依第四十一條及第四十二條參加訴訟之人未依

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委任訴訟代理人，或雖依第四項規定委任，本案之行

政法院認為不適當者，審判長得先定期間命補正。

當事人依前二項規定補正者，其訴訟行為經訴訟代理人追認，溯及於行為

時發生效力；逾期補正者，自追認時起發生效力。

第 49-2 條

前條第一項事件，訴訟代理人得偕同當事人於期日到場，經審判長許可後

，當事人得以言詞為陳述。

前項情形，當事人得依法自為下列訴訟行為：

一、自認。

二、成立和解或調解。

三、撤回起訴或聲請。

四、撤回上訴或抗告。

第 49-3 條

第四十九條之一第一項事件，當事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

救助之規定，聲請行政法院為其選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當事人提起上訴或抗告依前項規定聲請者，原行政法院應將訴訟卷宗送交

上級審行政法院。

第一項選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辦法，由司法院參酌法務部及全國律師聯

合會等意見定之。



第 57 條

當事人書狀，除別有規定外，應記載下列各款事項：

一、當事人姓名及住所或居所；當事人為法人、機關或其他團體者，其名

    稱及所在地、事務所或營業所。

二、有法定代理人、代表人或管理人者，其姓名及住所或居所。

三、有訴訟代理人者，其姓名及住所或居所。

四、應為之聲明。

五、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

六、供證明或釋明用之證據。

七、附屬文件及其件數。

八、行政法院。

九、年、月、日。

書狀內宜記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代表人、管理人或訴訟代理人之出生

年月日、職業、身分證明文件字號、營利事業統一編號、電話號碼及法定

代理人、代表人或管理人與法人、機關或團體之關係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

徵。

當事人書狀格式、記載方法及效力之規則，由司法院定之。未依該規則為

之者，行政法院得拒絕其書狀之提出。

當事人得以科技設備將書狀傳送於行政法院，其適用範圍、程序、效力及

其他應遵循事項之辦法，由司法院定之。

當事人以科技設備傳送書狀，未依前項辦法為之者，不生書狀提出之效力

。

其他訴訟關係人亦得以科技設備將訴訟文書傳送於行政法院，並準用前二

項規定。

第 58 條

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代表人、管理人或訴訟代理人應於書狀內簽名或蓋



章；其以指印代簽名者，應由他人代書姓名，記明其事由並簽名。

依法規以科技設備傳送前項書狀者，其效力與提出經簽名或蓋章之書狀同

。其他訴訟關係人以科技設備傳送應簽名或蓋章之訴訟文書者，亦同。

第 66 條

訴訟代理人除受送達之權限受有限制者外，送達應向該代理人為之。但審

判長認為必要時，得命併送達於當事人本人。

第四十九條之一第一項事件，其訴訟代理人受送達之權限，不受限制。

第一項但書情形，送達效力以訴訟代理人受送達為準。

第 98-8 條

行政法院或審判長依法律規定，為當事人選任律師為特別代理人或訴訟代

理人者，其律師之酬金由行政法院或審判長定之。

前項及第四十九條之一第一項事件之律師酬金為訴訟費用之一部，應限定

其最高額。其支給標準，由司法院參酌法務部及全國律師聯合會等意見定

之。

前項律師酬金之數額，行政法院為終局裁判時，應併予酌定。訴訟不經裁

判而終結者，行政法院應依聲請以裁定酌定之。

對於酌定律師酬金數額之裁判，得抗告。

第 104 條

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之二十六、第七十九條至第八十五條、第八十七條

至第九十四條、第九十五條、第九十六條至第一百零六條、第一百零八條

、第一百零九條之一、第一百十一條至第一百十三條、第一百十四條第一

項、第一百十四條之一及第一百十五條之規定，於本節準用之。

第 104-1 條

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事件，以高等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下列事

件，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一、關於稅捐課徵事件涉訟，所核課之稅額在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者



    。

二、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之罰鍰或其附帶之其他

    裁罰性、管制性不利處分而涉訟者。

三、其他關於公法上財產關係之訴訟，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一百

    五十萬元以下者。

四、其他依法律規定或經司法院指定由地方行政法院管轄之事件。

前項所定數額，司法院得因情勢需要，以命令增至新臺幣一千萬元。

第 107 條

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

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

一、訴訟事件不屬行政訴訟審判權，不能依法移送。

二、訴訟事件不屬受訴行政法院管轄而不能請求指定管轄，亦不能為移送

    訴訟之裁定。

三、原告或被告無當事人能力。

四、原告或被告未由合法之法定代理人、代表人或管理人為訴訟行為。

五、由訴訟代理人起訴，而其代理權有欠缺。

六、起訴逾越法定期限。

七、當事人就已向行政法院或其他審判權之法院起訴之事件，於訴訟繫屬

    中就同一事件更行起訴。

八、本案經終局判決後撤回其訴，復提起同一之訴。

九、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和解或調解之效力所及。

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

十一、起訴基於惡意、不當或其他濫用訴訟程序之目的或有重大過失，且

      事實上或法律上之主張欠缺合理依據。

撤銷訴訟及課予義務訴訟，原告於訴狀誤列被告機關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



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

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

一、除第二項以外之當事人不適格或欠缺權利保護必要。

二、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

前三項情形，原告之訴因逾期未補正經裁判駁回後，不得再為補正。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裁判書理由得僅記載要領，且得以原告書狀、筆錄或其

他文書作為附件。

行政法院依第一項第十一款規定駁回原告之訴者，得各處原告、代表人或

管理人、代理人新臺幣十二萬元以下之罰鍰。

前項處罰應與本案訴訟合併裁定之。裁定內應記載受處罰人供相當金額之

擔保後，得停止執行。

原告對於本案訴訟之裁定聲明不服，關於處罰部分，視為提起抗告。

第一項及第四項至第八項規定，於聲請或聲明事件準用之。

第 114-1 條

地方行政法院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事件，因訴之變更或一部撤回，致其訴

之全部屬於簡易訴訟程序或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之範圍者，地方行政法

院應改依簡易訴訟程序或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之規定，由原受命法官繼

續審理。

地方行政法院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事件，因訴之追加、變更或反訴，致其

訴之全部或一部屬於高等行政法院管轄者，應裁定移送管轄之高等行政法

院。

高等行政法院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事件，因訴之變更或一部撤回，致其訴

之全部屬於地方行政法院管轄之事件者，高等行政法院應裁定移送管轄之

地方行政法院。

第 122-1 條

當事人、證人、鑑定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如不通曉中華民國語言，行政法



院應用通譯；法官不通曉訴訟關係人所用之方言者，亦同。

前項訴訟關係人如為聽覺、聲音或語言障礙者，行政法院應用通譯。但亦

得以文字發問或使其以文字陳述。

前二項之通譯，準用關於鑑定人之規定。

有第二項情形者，其訴訟關係人之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家長

、家屬、醫師、心理師、輔導人員、社工人員或其信賴之人，經審判長許

可後，得陪同在場。

第 125 條

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事實主張及證據聲明之拘束

。

前項調查，當事人應協力為之。

審判長應注意使當事人得為事實上及法律上適當完全之辯論。

審判長應向當事人發問或告知，令其陳述事實、聲明證據，或為其他必要

之聲明及陳述；其所聲明、陳述或訴訟類型有不明瞭或不完足者，應令其

敘明或補充之。

陪席法官告明審判長後，得向當事人發問或告知。

第 125-1 條

審判長得於徵詢當事人之意見後，定期間命其為下列事項：

一、陳述事實或指出證據方法。

二、提出其依法負提出義務之文書或物件。

當事人逾前項期間，遲延陳述事實、指出或提出證據方法，符合下列情形

者，除法律別有規定外，行政法院得不予斟酌，逕依調查結果裁判之：

一、其遲延有礙訴訟之終結。

二、當事人未能釋明其遲延係不可歸責於己。

三、審判長已告知其遲延之效果。

第 125-2 條



行政法院為使訴訟關係明確，必要時得命司法事務官就事實上及法律上之

事項，基於專業知識對當事人為說明。

行政法院因司法事務官提供而獲知之特殊專業知識，應予當事人辯論之機

會，始得採為裁判之基礎。

第 131 條

第四十九條第三項至第六項、第四十九條之一第四項、第八項、第四十九

條之二第一項、第五十五條、第六十六條第一項、第六十七條但書、第一

百條第一項前段、第二項、第一百零七條第一項但書、第二項、第三項但

書、第一百十條第四項、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二項

、第一百二十二條之一、第一百二十四條、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百二十

五條之一、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二、第一百三十條之一及民事訴訟法第四十

九條、第七十五條第一項、第一百二十條第一項、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項

、第二項、第二百條、第二百零八條、第二百十三條第二項、第二百十三

條之一、第二百十四條、第二百十七條、第二百六十八條、第二百六十八

條之一第二項、第三項、第二百六十八條之二第一項、第三百七十一條第

一項、第二項及第三百七十二條關於法院或審判長權限之規定，於受命法

官行準備程序時準用之。

第 132 條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五條至第一百九十七條、第二百條、第二百零一條

、第二百零四條、第二百零六條、第二百零八條、第二百十條、第二百十

一條、第二百十三條第二項、第二百十四條、第二百十五條、第二百十七

條至第二百十九條、第二百六十五條至第二百六十八條之一、第二百六十

八條之二、第二百七十條第一項、第二百七十條之一至第二百七十一條之

一、第二百七十三條至第二百七十六條之規定，於本節準用之。

第 133 條

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



第 134 條

當事人主張之事實，雖經他造自認，行政法院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

第 143-1 條

證人不能到場，或有其他必要情形時，得就其所在處所訊問之。

證人須依據文書、資料為陳述，或依事件之性質、證人之狀況，經行政法

院認為適當者，得命當事人會同證人於公證人前作成陳述書狀。

經當事人同意者，證人亦得於行政法院外以書狀為陳述。

依前二項為陳述後，如認證人之書狀陳述須加說明，或經當事人之一造聲

請對證人為必要之發問者，行政法院仍得通知該證人到場陳述。

證人以書狀為陳述者，仍應具結，並將結文附於書狀，經公證人認證後提

出。其依第一百三十條之一為訊問者，亦應於訊問前或訊問後具結。

第 146 條

證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拒絕證言：

一、證人有第一百四十四條之情形。

二、證人為醫師、藥師、藥商、心理師、助產士、宗教師、律師、會計師

    或其他從事相類業務之人或其業務上佐理人或曾任此等職務之人，就

    其因業務所知悉有關他人秘密之事項受訊問。

三、關於技術上或職業上之秘密受訊問。

前項規定，於證人秘密之責任已經免除者，不適用之。

第 150 條

以未滿十六歲或因精神或其他心智障礙，致不解具結意義及其效果之人為

證人者，不得令其具結。

第 157 條

從事於鑑定所需之學術、技藝或職業，或經機關委任有鑑定職務者，於他

人之行政訴訟有為鑑定人之義務。

鑑定人應於選任前揭露下列資訊；其經選任後發現者，應即時向審判長及



當事人揭露之：

一、學經歷、專業領域及本於其專業學識經驗曾參與訴訟、非訟或法院調

    解程序之案例。

二、關於專業學識經驗及相關資料之準備或提出，曾與當事人、輔助參加

    人、輔佐人或其代理人有分工或合作關係。

三、關於專業學識經驗及相關資料之準備或提出，曾受當事人、輔助參加

    人、輔佐人或其代理人之金錢報酬或資助及其金額或價值。

四、關於該事件，有其他提供金錢報酬或資助者之身分及其金額或價值。

五、有其他情事足認有不能公正、獨立執行職務之虞。

第 175 條

保全證據之聲請，在起訴後，向受訴行政法院為之；在起訴前，向受訊問

人住居地或證物所在地之地方行政法院為之。

遇有急迫情形時，於起訴後，亦得向前項地方行政法院聲請保全證據。

第 176 條

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十五條、第二百十七條至第二百十九條、第二百七十八

條、第二百八十一條、第二百八十二條、第二百八十四條至第二百八十六

條、第二百九十一條至第二百九十三條、第二百九十五條、第二百九十六

條、第二百九十六條之一、第二百九十八條至第三百零一條、第三百零四

條、第三百零九條、第三百十條、第三百十三條、第三百十三條之一、第

三百十六條至第三百十九條、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三百二十二條、第三百

二十五條至第三百二十七條、第三百三十一條至第三百三十七條、第三百

三十九條、第三百四十一條至第三百四十三條、第三百五十二條至第三百

五十八條、第三百六十一條、第三百六十四條至第三百六十六條、第三百

六十八條、第三百七十條至第三百七十六條之二之規定，於本節準用之。

第 178-1 條

行政法院就其受理事件，對所應適用之法律位階法規範，聲請憲法法庭判



決宣告違憲者，應裁定停止訴訟程序。

第 194-1 條

當事人於辯論期日到場不為辯論者，視同不到場。第四十九條之一第一項

事件，當事人之訴訟代理人未到場者，亦同。

第 219 條

當事人就訴訟標的具有處分權且其和解無礙公益之維護者，行政法院不問

訴訟程度如何，得隨時試行和解。必要時，得就訴訟標的以外之事項，併

予和解。

受命法官或受託法官亦得為前項之和解。

第三人經行政法院之許可，得參加和解。行政法院認為必要時，得通知第

三人參加。

第 227 條

當事人與第三人間之和解，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者，得向原行政法院提

起宣告和解無效或撤銷和解之訴。

前項情形，當事人得請求就原訴訟事件合併裁判。

第 228 條

第二百二十四條至第二百二十六條之規定，於前條第一項情形準用之。

第 228-1 條

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三百七十七條之二及第三百八十條第

三項之規定，於本節準用之。

第 228-2 條

當事人就訴訟標的具有處分權且其調解無礙公益之維護者，行政法院得於

訴訟繫屬中，經當事人合意將事件移付調解。

受命法官或受託法官亦得為前項之調解。

必要時，經行政法院許可者，得就訴訟標的以外之事項，併予調解。

第三人經行政法院之許可，得參加調解。行政法院認為必要時，得依聲請



或依職權通知第三人參加調解。

第 228-3 條

調解由原行政法院、受命法官或受託法官選任調解委員一人至三人先行調

解，俟至相當程度有成立之望或其他必要情形時，再報請法官到場。但法

官認為適當時，亦得逕由法官行之。

當事人對於前項調解委員人選有異議者，法官得另行選任之。

第 228-4 條

行政法院應將適於為調解委員之人選列冊，以供選任；其資格、任期、聘

任、解任、應揭露資訊、日費、旅費及報酬等事項，由司法院定之。

法官於調解事件認有必要時，亦得選任前項名冊以外之人為調解委員。

第一項之日費、旅費及報酬，由國庫負擔。

第 228-5 條

第八十五條、第八十七條第二項、第三項、第一百三十條之一、第二百二

十條、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三項、第二百二十二條至第二百二十八

條之一之規定，於本節準用之。

第 228-6 條

民事訴訟法第八十四條第一項、第四百零七條第一項、第四百零七條之一

、第四百十條、第四百十三條、第四百十四條、第四百二十條、第四百二

十條之一第二項、第三項、第四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四百二十二條及第

四百二十六條之規定，於本節準用之。

第 229 條

適用簡易訴訟程序之事件，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下列各款行政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外，適用本章所定之簡易程序：

一、關於稅捐課徵事件涉訟，所核課之稅額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者。

二、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鍰處分而涉訟者。

三、其他關於公法上財產關係之訴訟，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五十



    萬元以下者。

四、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告誡、警告、記點、記次、講習、輔導教育或其

    他相類之輕微處分而涉訟者。

五、關於內政部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之行政收容事件涉訟，或合併

    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付者。

六、依法律之規定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者。

前項所定數額，司法院得因情勢需要，以命令減為新臺幣二十五萬元或增

至新臺幣七十五萬元。

第二項第五款之事件，由受收容人受收容或曾受收容所在地之地方行政法

院管轄，不適用第十三條之規定。但未曾受收容者，由被告機關所在地之

地方行政法院管轄。

第 230 條

前條第二項之訴，因訴之變更或一部撤回，致其訴屬於地方行政法院適用

通常訴訟程序之事件或交通裁決事件者，應改依通常訴訟程序或交通裁決

事件訴訟程序之規定審理。追加之新訴或反訴，以原訴與之合併辯論及裁

判者，亦同。

前項情形，訴之全部或一部屬於高等行政法院管轄者，地方行政法院應裁

定移送管轄之高等行政法院。

第 232 條

簡易訴訟程序在獨任法官前行之。

簡易訴訟程序之審理，當事人一造之住居所、公務所、機關、主事務所或

主營業所所在地位於與法院相距過遠之地區者，行政法院應徵詢其意見，

以遠距審理、巡迴法庭或其他便利之方式行之。

前項與法院相距過遠地區之標準、審理方式及巡迴法庭臨時開庭辦法，由

司法院定之。

第 234 條



判決書內之事實、理由，得不分項記載，並得僅記載其要領。

地方行政法院亦得於宣示判決時，命將判決主文及其事實、理由之要領，

記載於言詞辯論筆錄或宣示判決筆錄，不另作判決書。

前項筆錄正本或節本，應分別記明之，由書記官簽名並蓋法院印。

第二項筆錄正本或節本之送達，與判決正本之送達，有同一之效力。

第 235 條

（刪除）

第 235-1 條

（刪除）

第 236-1 條

（刪除）

第 236-2 條

（刪除）

第 237-2 條

交通裁決事件，得由原告住所地、居所地、所在地或違規行為地之地方行

政法院管轄。

第 237-3 條

交通裁決事件訴訟之提起，應以原處分機關為被告，逕向管轄之地方行政

法院為之。

交通裁決事件中撤銷訴訟之提起，應於裁決書送達後三十日之不變期間內

為之。

前項訴訟，因原處分機關未為告知或告知錯誤，致原告於裁決書送達三十

日內誤向原處分機關遞送起訴狀者，視為已遵守起訴期間，原處分機關並

應即將起訴狀移送管轄法院。

第 237-4 條

地方行政法院收受前條起訴狀後，應將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



被告收受起訴狀繕本後，應於二十日內重新審查原裁決是否合法妥當，並

分別為如下之處置：

一、原告提起撤銷之訴，被告認原裁決違法或不當者，應自行撤銷或變更

    原裁決。但不得為更不利益之處分。

二、原告提起確認之訴，被告認原裁決無效或違法者，應為確認。

三、原告合併提起給付之訴，被告認原告請求有理由者，應即返還。

四、被告重新審查後，不依原告之請求處置者，應附具答辯狀，並將重新

    審查之紀錄及其他必要之關係文件，一併提出於管轄之地方行政法院

    。

被告依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為處置者，應即陳報管轄之地方行政法院

；被告於第一審終局裁判生效前已完全依原告之請求處置者，以其陳報管

轄之地方行政法院時，視為原告撤回起訴。

第 237-6 條

因訴之變更、追加，致其訴之全部或一部，不屬於交通裁決事件之範圍者

，地方行政法院應改依簡易訴訟程序或通常訴訟程序審理；無通常訴訟程

序管轄權者，應裁定移送管轄之高等行政法院。

第 237-9 條

交通裁決事件，除本章別有規定外，準用簡易訴訟程序之規定。

第 237-11 條

收容聲請事件，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前項事件，由受收容人所在地之地方行政法院管轄，不適用第十三條之規

定。

第 237-16 條

聲請人、受裁定人或移民署對地方行政法院所為收容聲請事件之裁定不服

者，應於裁定送達後五日內抗告於管轄之高等行政法院。對於抗告法院之

裁定，不得再為抗告。



抗告程序，除依前項規定外，準用第四編之規定。

收容聲請事件之裁定已確定，而有第二百七十三條之情形者，得準用第五

編之規定，聲請再審。

第 237-26 條

都市計畫審查程序事件已經訴訟繫屬尚未終結，同一都市計畫經聲請憲法

法庭判決宣告違憲者，高等行政法院在憲法法庭審理程序終結前，得以裁

定停止訴訟程序。

第 238 條

對於高等行政法院之終局判決，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上訴於最高行政法

院。

於上訴審程序，不得為訴之變更、追加或提起反訴。

第 241-1 條

（刪除）

第 244 條

提起上訴，應以上訴狀表明下列各款事項，提出於原高等行政法院為之：

一、當事人。

二、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及對於該判決上訴之陳述。

三、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不服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

四、上訴理由。

前項上訴理由應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第一項上訴狀內並應添具關於上訴理由之必要證據。

在監獄或看守所之當事人，於上訴期間內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狀者，視為

上訴期間內之上訴；監所長官接受上訴狀後，應附記接受之年、月、日、

時，送交原高等行政法院。



第 249 條

上訴不合法者，最高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

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

上訴不合法之情形，已經原高等行政法院命補正而未補正者，得不行前項

但書之程序。

最高行政法院認上訴人之上訴基於惡意、不當或其他濫用訴訟程序之目的

或有重大過失，且事實上或法律上之主張欠缺合理依據，應以裁定駁回之

。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

最高行政法院依前項規定駁回上訴者，得各處上訴人、代表人或管理人、

代理人新臺幣十二萬元以下之罰鍰。

第一百零七條第五項及第七項前段規定，於前二項情形準用之。

第 253 條

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行言詞辯論：

一、法律關係複雜或法律見解紛歧，有以言詞辯明之必要。

二、涉及專門知識或特殊經驗法則，有以言詞說明之必要。

三、涉及公益或影響當事人權利義務重大，有行言詞辯論之必要。

前項言詞辯論實施之辦法由最高行政法院定之。

第 253-1 條

言詞辯論應於上訴聲明之範圍內為之。

言詞辯論期日，被上訴人、依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二條參加訴訟之人未委

任訴訟代理人或當事人一造之訴訟代理人無正當理由未到場者，得依職權

由到場之訴訟代理人辯論而為判決。當事人之訴訟代理人無正當理由均未

到場者，得不行言詞辯論，逕為判決。

第 254 條

除別有規定外，最高行政法院應以高等行政法院判決確定之事實為判決基

礎。



以違背訴訟程序之規定為上訴理由時，所舉違背之事實，及以違背法令確

定事實或遺漏事實為上訴理由時，所舉之該事實，最高行政法院得斟酌之

。

行言詞辯論所得闡明或補充訴訟關係之資料，最高行政法院亦得斟酌之。

第 256-1 條

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之事件，高等行政法院依通常訴訟程序

審理並為判決者，最高行政法院不得以高等行政法院無管轄權而廢棄原判

決。

前項情形，最高行政法院應依該事件所應適用之上訴審程序規定為裁判。

第 259 條

經廢棄原判決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最高行政法院應就該事件自為判

決：

一、因基於確定之事實或依法得斟酌之事實，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廢棄

    原判決，而事件已可依該事實為裁判。

二、原判決就欠缺實體判決要件之事件誤為實體判決。

第 259-1 條

最高行政法院駁回上訴或廢棄原判決自為裁判時，法官對於裁判之主文或

理由，已於評議時提出與多數意見不同之法律上意見，經記明於評議簿，

並於評決後三日內補具書面者，得於裁判附記之；逾期提出者，不予附記

。

前項實施之辦法由最高行政法院定之。

第 261-1 條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書應記載之事實及理由，如與高等行政法院判決相同者

，得引用之。

第 263 條

除本編別有規定外，前編第一章及第五章之規定，於最高行政法院上訴審



程序準用之。

第 263-1 條

對於地方行政法院之終局判決，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依本章規定上訴於

管轄之高等行政法院。

對於高等行政法院之第二審判決，不得上訴。

第 263-2 條

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或交通裁決訴訟程序之事件，高等行政法院不得以地

方行政法院行通常訴訟程序而廢棄原判決。

應適用交通裁決訴訟程序之事件，高等行政法院不得以地方行政法院行簡

易訴訟程序而廢棄原判決。

前二項情形，高等行政法院應依該事件所應適用之上訴審程序規定為裁判

。

第 263-3 條

地方行政法院就其應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事件，而誤用簡易訴訟程序或交

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審判；或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之事件，而誤用交通裁

決事件訴訟程序審判者，受理上訴之高等行政法院應廢棄原判決，將該事

件發回或發交管轄地方行政法院。

以高等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之事件，誤由地方行政法院審判者，受

理上訴之高等行政法院應廢棄原判決，逕依通常訴訟程序為第一審判決。

當事人對於第一項程序誤用或第二項管轄錯誤已表示無異議，或明知或可

得而知並無異議而就本案有所聲明或陳述者，高等行政法院應依原程序之

上訴審規定為裁判，不適用前二項規定。

第 263-4 條

高等行政法院受理上訴事件，認有確保裁判見解統一之必要者，應以裁定

敘明理由移送最高行政法院裁判之。

高等行政法院審理上訴事件期間，當事人認為足以影響裁判結果之法律見



解，先前裁判之法律見解已產生歧異，得向受理本案之高等行政法院聲請

以裁定敘明理由移送最高行政法院裁判之。其程序準用行政法院組織法第

十五條之四規定。

前二項之移送裁定及駁回聲請之裁定，均不得聲明不服。

最高行政法院認高等行政法院裁定移送之事件，並未涉及裁判見解統一之

必要者，應以裁定發回。受發回之高等行政法院，不得再將上訴事件裁定

移送最高行政法院。

除前項情形外，最高行政法院各庭應先以徵詢書徵詢其他庭之意見，並準

用行政法院組織法第十五條之一、第十五條之二、第十五條之五至第十五

條之十一規定。

第 263-5 條

除第二百五十九條之一及本章別有規定外，本編第一章及前編第一章之規

定，於高等行政法院上訴審程序準用之；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並準用第

二百三十七條之八規定。

第 266 條

受命法官或受託法官之裁定，不得抗告。但其裁定如係受訴行政法院所為

而依法得為抗告者，得向受訴行政法院提出異議。

前項異議，準用對於行政法院同種裁定抗告之規定。

受訴行政法院就異議所為之裁定，得依本編之規定抗告。

繫屬於上訴審行政法院之事件，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所為之裁定，得向受

訴行政法院提出異議。其不得上訴之事件，第一審行政法院受命法官、受

託法官所為之裁定，亦同。

第 272 條

除本編別有規定外，第二百四十九條第三項至第五項、第二百五十六條之

一、第二百六十一條之一、第二百六十三條之二至第二百六十三條之四規

定，於抗告程序準用之。



第二百五十九條之一規定，於最高行政法院抗告程序準用之。

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條至第四百九十二條及第三編第一章之規定，於本

編準用之。

第 273 條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但當

事人已依上訴主張其事由經判決為無理由，或知其事由而不為上訴主張者

，不在此限：

一、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二、判決理由與主文顯有矛盾。

三、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

四、依法律或裁判應迴避之法官參與裁判。

五、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或代表。但當事人知訴訟代理權有欠缺而

    未於該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前爭執者，不在此限。

六、當事人知他造應為送達之處所，指為所在不明而與涉訟。但他造已承

    認其訴訟程序者，不在此限。

七、參與裁判之法官關於該訴訟違背職務，犯刑事上之罪已經證明，或關

    於該訴訟違背職務受懲戒處分，足以影響原判決。

八、當事人之代理人、代表人、管理人或他造或其代理人、代表人、管理

    人關於該訴訟有刑事上應罰之行為，影響於判決。

九、為判決基礎之證物係偽造或變造。

十、證人、鑑定人或通譯就為判決基礎之證言、鑑定或通譯為虛偽陳述。

十一、為判決基礎之民事或刑事判決及其他裁判或行政處分，依其後之確

      定裁判或行政處分已變更。

十二、當事人發現就同一訴訟標的在前已有確定判決、和解或調解或得使

      用該判決、和解或調解。

十三、當事人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



      有利益之判決為限。

十四、原判決就足以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

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規範，經憲法法庭判決宣告違憲，或適用法規範

所表示之見解，與憲法法庭統一見解之裁判有異者，其聲請人亦得提起再

審之訴。

第一項第七款至第十款情形之證明，以經判決確定，或其刑事、懲戒訴訟

不能開始、續行或判決不受理、免議非因證據不足者為限，得提起再審之

訴。

第一項第十三款情形，以當事人非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不能於該訴訟言

詞辯論終結前提出者為限，得提起再審之訴。

第 275 條

再審之訴專屬為判決之原行政法院管轄。

對於審級不同之行政法院就同一事件所為之判決提起再審之訴者，專屬上

級行政法院合併管轄之。

對於上訴審行政法院之判決，本於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一項第九款至第十四

款事由聲明不服者，雖有前二項之情形，仍專屬原第一審行政法院管轄。

第 276 條

再審之訴應於三十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

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其再

審事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均自知悉時起算。

依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二項提起再審之訴者，第一項期間自裁判送達之翌日

起算。

再審之訴自判決確定時起，如已逾五年者，不得提起。但以第二百七十三

條第一項第五款、第六款或第十二款情形為再審事由者，不在此限。

對於再審確定判決不服，復提起再審之訴者，前項所定期間，自原判決確

定時起算。但再審之訴有理由者，自該再審判決確定時起算。



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二項之情形，自聲請案件繫屬之日起至裁判送達聲請人

之日止，不計入第四項所定期間。

第 277 條

再審之訴，應以訴狀表明下列各款事項，提出於管轄行政法院為之：

一、當事人。

二、聲明不服之判決及提起再審之訴之陳述。

三、應於如何程度廢棄原判決及就本案如何判決之聲明。

四、再審理由及關於再審理由並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

再審訴狀內，宜記載準備本案言詞辯論之事項，並添具確定終局判決繕本

或影本。

第 294 條

假扣押之聲請，由管轄本案之行政法院或假扣押標的所在地之地方行政法

院管轄。

管轄本案之行政法院為訴訟已繫屬或應繫屬之第一審法院。

假扣押之標的如係債權，以債務人住所或擔保之標的所在地，為假扣押標

的所在地。

第 300 條

假處分之聲請，由管轄本案之行政法院管轄。但有急迫情形時，得由請求

標的所在地之地方行政法院管轄。

第 305 條

行政訴訟之裁判命債務人為一定之給付，經裁判確定後，債務人不為給付

者，債權人得以之為執行名義，聲請地方行政法院強制執行。

地方行政法院應先定相當期間通知債務人履行；逾期不履行者，強制執行

。

債務人為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公法人者，並應通知其上級機關督促其如

期履行。



依本法成立之和解或調解，及其他依本法所為之裁定得為強制執行者，或

科處罰鍰之裁定，均得為執行名義。

第 306 條

地方行政法院為辦理行政訴訟強制執行事務，得囑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

或行政機關代為執行。

執行程序，除本法別有規定外，應視執行機關為法院或行政機關而分別準

用強制執行法或行政執行法之規定。

債務人對第一項囑託代為執行之執行名義有異議者，由地方行政法院裁定

之。

第 307 條

債務人異議之訴，依作成執行名義之第一審行政法院，分別由地方行政法

院或高等行政法院受理；其餘有關強制執行之訴訟，由普通法院受理。


